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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溫于嫻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404
傳真：02-27205627
電子信箱：w65998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33057495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函、113年度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暨

霸凌事件專業調和及調查人才庫回流教育訓練計畫及暫定課程表各1份 
(31496053_1133057495_1_ATTACH1.pdf、31496053_1133057495_1_ATTACH2.
pdf、31496053_1133057495_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3年度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暨霸

凌事件專業調和及調查人才庫回流教育訓練計畫」1份，

請轉知貴屬人員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4月25日臺教國署人字

第113600084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回流教育訓練係為增進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

及霸凌事件專業調和及調查人才庫之專業人員專業知能，

以利有效處理不適任教師與校園霸凌事件。

三、研習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報名資格：僅招募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專業人

員。

(二)研習時間及地點：

１、第一梯：113年5月3日（星期五），蓮潭國際會館國際

一廳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啟明學校 1130426

*NUAA113300347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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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第二梯：113年5月6日（星期一），中山醫學大學誠愛

樓9樓第一演講廳。

３、第三梯：113年5月7日（星期二），臺大醫院國際會議

中心401廳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

１、採網路報名方式，請於113年4月28日（星期日）下午5

點前，至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網站人事室網頁

「113年度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暨霸凌

事件專業調和及調查人才庫回流教育訓練報名系統」

完成報名程序。（網址：https://www.pntcv.ntct.

edu.tw/ischool /publish_page/15/）。

２、聯絡人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人事室李小姐，聯

絡電話： 04-37061538。

四、錄取名單預計於113年4月30日（星期二）公告於國立南投

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首頁「113年度教育部校園事件處

理會議調查人才庫暨霸凌事件專業調和及調查人才庫回流

教育訓練」，並以正式公文及電子郵件通知。

五、請協助轉知貴屬人員，俾利符合前開資格人員報名，倘 符

合資格教師已退休，亦請協助轉知。

六、檢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函、113年度教育部校園事

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暨霸凌事件專業調和及調查人才庫

回流教育訓練計畫及暫定課程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私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
園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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